淺析《女誡》中體現的婦女操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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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婦女始終處於不折不扣的從屬地位，她們的言行舉止、個性修養為男權社會封建禮法的條條框框所束縛。這樣，一些宣揚“為婦之道”的典籍應運而生。而班昭的《女誡》可謂是封建女教的集大成之作。在此，筆者擬從《女誡》著眼，就婦女自身能力修養、事夫、處理家庭成員關係三個方面對古代婦女的操行規範展開論述。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時期，婦女的地位始終是十分卑下的。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女”字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周易・系辭》中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1]遂演變成為整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社會法則，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雖然唐代、魏晉時期女性社會地位有所上升，但就封建社會的整個時期來看，婦女始終處於不折不扣的從屬地位，她們的行為舉止、個性修養為封建禮法的條條框框所束縛。這樣，一些宣揚“為婦之道”的典籍應運而生。比較有影響的是“女四書”，包括《女誡》、《內訓》、《女論語》和《女範捷錄》，其中以《女誡》影響最大，可謂是教導女子行為操守及品德修養的集大成之作。這裏筆者擬就《女誡》著眼，從婦女自身德行修養、如何事夫及如何處理與夫家成員關係三個方面解析古代婦女的操行規範。
1 婦女自身德行修養
古代社會對婦女的德行修養有著極為嚴格甚至苛刻的要求。早在《禮記》便有“四德”及“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記載。“[2] 四德”最初是宮廷婦女的教育門類，後來與“三從”並稱，成為封建社會婦女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準。而班昭在作《女誡》“助內訓”時無疑贊同這一標準，並將其吸收轉化為自己的理論，稱其為“四行”。她是這樣具體闡釋的：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3]也就是說，婦女的修養要照顧到行為舉止、言辭話語、儀容服飾、紡紗造飯四個方面，並且是“女人之大德，不可乏之”。我們知道，在古代社會，婦女的受教育權受到嚴格的限制，只有極少數成長在開明家庭的女子接受了“高等教育”，對於絕大多數的婦女，封建男權社會灌輸給她們的就只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念，這種理念使婦女甘於愚昧、甘為男性主宰，“四德”也就堂而皇之地成為了她們終身修養的準則之一。那麼，何謂婦德？班昭認為：“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要嫺靜端莊、舉止有度、恪守規矩、謹守節操、有羞恥心。此外，還要“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擁有這些好品質的婦女，才稱得上是有德之婦。在今人看來，這些針對婦女道德修養的標準是相當苛刻的，尤其是要求婦女“忍辱含垢，常若畏懼”，無疑是一種人格壓迫。那麼，“婦言”的要求呢？“擇詞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也就是說，言辭的內容要有所選擇，不搬弄是非，不詬謗詆毀他人；說話的時機也要有所選擇，不引起他人的反感。雖然班昭在這裏對婦女言辭方面只點明了兩層要求，但我們從其《女誡》中的《卑弱第二》和《曲從第六》兩篇還可歸納出第三層、第四層要求，即婦女不可頂撞他人，即便錯不在己；即使婦女有功勞、有貢獻，也不能說出來———不允許婦女有虛榮心。總之，婦女應當沉默寡言、安分守己，“不辯口利辭”。那麼，何謂婦容？班昭說：“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一句話概括，就是要講衛生。髒衣服要及時清洗，保持衣服的清新亮麗；按時洗澡沐浴，保持身體的乾淨清潔。這就是婦女在儀容方面應遵循的原則。那麼婦功又指那些呢？班昭認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在古代，擅長女紅是賢妻良母的標誌，同時也是“相夫教子”的必備資格。所以，古時的女孩子大約六七歲時就要學習鉤織編繡剪裁縫。“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4]但在班昭看來，僅僅是“能”還不夠，還應當“專心”投入，“不好戲笑”。另外，在有賓客來訪時，還要能做可口的飯菜招待好客人。此外，婦女還要“執勤”、“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並且做事須有始有終，“所作必成”。做到這些，才算是具有“婦功”的素質。
2 事夫
《女誡》中關於如何“事夫”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夫婦第二》、《敬慎第三》以及《專心第五》三篇，而《夫婦第二》篇又是在為其他兩篇的論述做鋪墊。班昭開篇便引經據典地闡明婚姻的重要性及合理性：“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既而引出夫婦之間互有責任，是禦婦與事夫的關係，並說“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詩序》：墮，廢也）”，為後面論述如何“事夫”做了鋪墊。
下面筆者重點從《敬慎第三》、《專心第五》兩篇來分析古代社會對婦女“事夫”的要求。
首先是為人妻者應遵從敬順之道。班昭說這是“婦人之大禮也”。她是這樣解釋“敬順”的：“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也就是說，“持久知足”、“寬裕恭下”就是敬順之道的要旨，如果違背這一要旨，就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對此，班昭又做了如下一番精闢的論述：
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3]
班昭認為，不論夫婦之間有多麼恩愛，妻子都應該明確自己的位置，對丈夫恭敬有禮，與丈夫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為一己之歡而與丈夫“房室周旋”、“終身不離”。由於班昭作《女誡》的動機是教導“諸女”為婦之道，因此她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思考的；且不說與丈夫“房室周旋”會影響丈夫的事業和前途，單從婦女方面考慮，夫妻兩人過於親密、無拘無束，久而久之，就會產生輕薄怠慢的言行，這樣下去就會導致丈夫慢慢疏遠妻子，甚至最終夫妻關係破裂。因此，班昭告誡婦女要知足而止，這樣夫妻關係才能持久和諧。而夫妻間遇到矛盾和問題時，班昭則主張婦女採取“寬裕恭下”的避讓策略。雖“事有曲直，言有是非”，但為人妻者應“直者不爭，曲者不訟”，避免與丈夫發生正面衝突，影響夫妻關係。
其次，為人妻者應當“專心正色”服侍丈夫，並取悅于丈夫。原因是《女憲》中說的“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專心正色”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專心”，即服侍丈夫時要一心一意，應當做到“耳無塗聽，目無邪視”，說所當道、觀所當視，而不能“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其二是“正色”，即要有妻子的賢淑端莊，“禮義居潔”，“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入不“亂髮環形”，出不“窈窕作態”。封建社會是男性主宰的社會，婚姻上實行一夫一妻多妾制，男性可以擁有一妻多妾，並有針對婦女的“七出”作保障可以很容易地休妻易妾。所以班昭說“夫有再娶之義”。而女性則相反，不僅只能事一夫，甚至丈夫死後還要為夫守節終身。“事夫”時還應正色端操、目不斜視，更不能隨意與陌生男子交談，也不能有半點輕浮的舉動，否則就會被冠以“淫佚”的罪名而被休棄。所以班昭又說：“夫不可不求其心。”
3 處理與夫家成員關係
從古至今，在中國人心中，家庭的地位始終是至高無上的，中國人具有濃厚的家庭意識。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它的和睦是社會及每個家庭成員的共同心願。而在家庭內部，婦女的寬容、仁慈、賢良、溫順對家庭的和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傳統女教對婦女如何處理家庭成員關係也十分重視。
家庭關係最微妙、最難處理的莫過於媳婦和“舅姑”，即公婆的關係，特別是和婆婆的關係。一旦處理不好，將導致家庭其他關係的不和諧，進而影響到整個家庭的安定。因為婆媳關係不僅僅是婆婆和媳婦的關係，還涉及與二者都密切相關的一個男性———兒子/ 丈夫。因此，班昭說得到丈夫的疼愛固然重要，然而“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那麼封建社會要求婦女怎樣侍奉公婆呢？首先，要孝敬公婆。古代十分重視孝道，要求媳婦對待公婆要和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尊重和敬愛，積極主動地辦好公婆要求的事情竭盡全力而不怠慢。另外，在被婆婆訓責時，同對待丈夫一樣，要“曲從”。“姑雲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雲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也就是說，不論婆婆是對是錯，做媳婦的一定要無條件服從，不得忤逆頂撞。
除了要處理好同“舅姑”的關係外，還要“和叔妹”。因為“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班昭還舉了賢德謙淑女子的例子來推斷這樣做的好處：“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于父母。”但具體怎麼“和叔妹”呢？班昭最後說：“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總之，《女誡》雖短短1700 言，卻是封建男權社會對婦女言行操守及道德修養要求的集中體現。雖然它受到封建男權思想體系的嚴重影響，對婦女的人格和心理有一定的壓迫性和消極的導向性，但筆者認為，它在當時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在那個男性主導的時代，婦女在婚姻中明顯處於被動地位，稍有不慎即會被夫家拋棄，而《女誡》對婦女的言行品德給予了很大指導，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婦女被拋棄的幾率。另外，《女誡》中相敬如賓的夫婦之道、“和為貴”的家庭觀等至今為人所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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